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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
附加保障

投保資格 • 只要您介乎 19至 64歲 *，持有香港身份證並申請特選保險計劃 #，便可享

有此附加保障。

保障範圍 • 假如您（保單持有人）於年滿 65歲 †前連續失業 30日或以上，可延遲繳付
到期保費長達 365日，而期間仍然獲享保障。

• 您只須於延繳期完結前繳付全數到期保費，便毋須支付利息。

保費釐定 • 隨特選保險計劃 # 免費附送

不受保項目 •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將不適用於以下導致失業的情況：
– 停工期間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僱傭條例的遣散費補償
– 於保單日期、簽發日期或保單持有權移交日期起計兩個月內失業（以較
遲者為準）；或於上述日期已知悉或已合理預期的失業

– 若保單持有人是自僱人士或保單持有人是在其親屬擁有財務權益的公司
工作

– 由於違反職守、被解僱、辭職、退休或自願遣散而導致失業
– 由於僱用合約期滿、完成僱用職務、學徒訓練或培訓期滿而導致失業

重要事項 • 必須於失業後 30日內提出索償

2021年 2月

*  視乎所選保險計劃的簽發年齡限制而定。本文提及的年齡指您的下一次生日年齡。
#  此附加保障適用於盈達年金計劃、財富樂全保、退休樂全保、教育樂全保、退休收入年金計劃、終身壽險計劃、目標儲全保、定期壽險計
劃、樂安居供樓保障計劃及定期壽險計劃（保費回贈）；有關應用於商業上的投保則不包括在內，如要員保險或買賣合約。

† 指當下一次生日為此年齡的保單周年日。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是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
保險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

本公司獲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

失業延繳保費保障由本公司所承保。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
此乃本公司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滙豐銷售。

對於滙豐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職權範圍），滙豐須與您

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接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所載資料乃一摘要，請細閱保單有關詳盡條款及條件。如有歧異，概以保單為準。


